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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5 年重國字第 4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06 月 09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國家損害賠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5年度重國字第4號

原　　　告　林正二

　　　　　　陳泰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漢中律師

複 代 理人　詹義豪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法定代理人　黎文明

訴訟代理人　范振中律師

被　　　告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

法定代理人　劉印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06 年4 月28日

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林正二負擔三分之二，餘由原告陳泰宇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

    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

    議，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議書，該項協議書得為執行名義

    ；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

    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

    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 項、第11條

    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桃園市政府

    警察局（下稱市警局）應負國家賠償責任，已依法定程序以

    書面向被告機關為賠償請求，惟經被告市警局移請追加被告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下稱大園分局）辦理（見本院

    卷第180 頁），經被告大園分局於民國105 年8 月4 日以園

    警分行字第1050018348號函覆拒絕賠償（見本院卷第13頁）

    ，是原告起訴時已踐行前揭法條之前置程序規定，合先敘明

    。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但書第2 款、第7 款定有

    明文。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追加之訴與原

    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上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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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

    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

    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

    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而言。本件原告於起訴狀

    送達後就同一聲明請求追加大園分局為被告，雖為被告市警

    局所不同意（見本院卷第318 頁），惟原告追加之訴與原訴

    均係就同一事實為請求，其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

    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

    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一體性，得

    期待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

    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且不甚礙被

    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原告所為訴之追加，符合上開規定

    ，應予准許。

三、被告大園分局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林正二係第6 屆立法委員，於96年11月12日獲政黨親民

    黨推薦為第7 屆立法委員平地原住民選舉區候選人，並於96

    年11月19日登記參選。基於招募競選幹部之目的，於96年11

    月8 日前往桃園市大園區「漁夫碼頭餐廳」與特定人用餐，

    於96年11月9 日其竟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

    法）案件遭訊問，惟用餐當時伊尚未成為親民黨第7 屆立法

    委員候選人，然被告所屬警員卻記載「林正二平地原住民立

    委參選人」之不實內容於調查筆錄內。又被告於96年11月9

    日蒐證光碟中蒐證人員A 及B 之對談內容顯示，並未看到有

    任何人員攜帶禮物進入餐廳內發放等事實，惟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96年度選他字第96號偵查卷

    宗所附之妨害選舉案件情資提報表案情事實欄所示竟記載有

    「蒐證中發現，有人自外攜帶數袋禮品（夾克）進入餐廳發

    放」等偽造之內容。嗣原告林正二參與97年1 月12日舉行之

    第7 屆立法委員選舉並順利當選，但嗣經臺灣高等法院於99

    年7 月26日以98年度選上字第1 號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致使

    原告林正二在第7 屆立法委員任期中遭解職，但原告林正二

    再度參選第8 屆立法委員選舉並當選，至原告陳泰宇則當選

    改制前第17屆桃園縣議員，然原告均因違反選罷法刑事案件

    ，終經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2787號、臺灣高等法院10

    1 年度重選上更㈡字第30號刑事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1 年8

    月、1 年7 月，並各宣告褫奪公權1 年5 月、1 年確定，因

    此原告林正二在第8 屆立法委員任期中即於102 年7 月11日

    解職，原告陳泰宇亦於同日遭解職停薪。由上述民事判決及

    刑事判決內容以觀，法院主要採用證據為96年11月8 日到場

    參與漁夫碼頭餐廳者之證述，可見司法機關偵辦原告林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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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嫌賄選情事，係源自於該妨害選舉案件情資提報表，但因

    有被告所屬公務員於文書上登載不實，足生原告2 人遭受刑

    事追訴及執行等情，導致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名譽權及自由

    權之結果甚鉅，且兩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㈡由上開臺灣高等法院101 年度重選上更㈡字第30號判決之理

    由可知，該判決乃係採納不利於原告之證人吳庭歡、李菊妹

    、鄭國祥、陳順來、葉金座、劉秀蘭、林金來、吳太郎、陳

    慶輝、葉彌雄等人之證詞，而該等證人均曾受警方之不正詢

    問、不當誘導，並持續影響前開證人，其等遭警方不正詢問

    所得之證詞後經採為判決之基礎，導致於審判中有利於原告

    之證詞不被採納。又被告所屬警員楊樹瀛及王子恆於96年12

    月18日製作訴外人潘阿蘭筆錄時，明知潘阿蘭並未為相關不

    利於原告之陳述，竟故意登載不實內容於調查筆錄。且被告

    所屬警員李立春及邱家瑜於96年11月22日製作原告陳泰宇調

    查筆錄，對於原告陳泰宇確實有陳述「林正二並沒有致贈出

    席人士現金、禮品、服飾或其他財物等」之內容，故意疏漏

    不予登載，被告所屬警員不法行使公權力侵害原告等之名譽

    權及自由權甚明。

  ㈢原告林正二因被告公務員之不法行為，受有第7 屆立法委員

    薪資損失計新臺幣（下同）2,959,360 元、第8 屆立法委員

    薪資損失共5,715,000 元、競選經費損失及因名譽權受損共

    受有精神上損失400 萬元，爰請求被告賠償1,000 萬元；原

    告陳泰宇則受有改制前桃園縣第17屆縣議員薪資損失計7,77

    7,835 元、競選經費損失5,452,000 元及因名譽權受損而受

    有精神上損失200 萬元，爰請求被告賠償500 萬元。

  ㈣民法第197 條第1 項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係指明知

    而言，其因過失而不知者，並不包括在內，本件原告2 人前

    經員警楊樹瀛、李立春等人不法偵查，係於103 年7 月4 日

    、同年月8 日委請律師前往鈞院閱卷時，方知悉該等員警於

    筆錄內為不實之記載，甚至誘導證人為不實之指控，則原告

    係於103 年7 月4 日始知悉損害，並於105 年6 月間向被告

    機關請求國家賠償，應未罹於時效。且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

    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

  ㈤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 條第2 項、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提

    起本件訴訟，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正二1,000 萬元

    ，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2.被告應給付原告陳泰宇500 萬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3.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市警局則以：

  ㈠被告大園分局係依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組織規程第9 條規定，

    授權桃園市政府所訂定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組織規程

    而設立，即大園分局具獨立編制、獨立預算，屬於得對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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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之行政機關；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下稱刑警

    大隊）同係由授權桃園市政府訂定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

    警察大隊組織規程而設立，具獨立編制、獨立預算，亦屬得

    對外行文之行政機關。原告主張刑警大隊員警嚴運和、陳智

    明，大園分局員警楊樹瀛、王子恆、李立春、徐聖雯、邱家

    瑜及廖宇銓違法執行職務請求賠償等語，均係指摘各該直屬

    刑警大隊或大園分局所屬人員對原告有不法執行職務致侵害

    原告權利之情事云云，依前揭說明，被告市警局自無賠償之

    義務。

  ㈡況原告林正二喪失第7 屆立法委員資格，係於99年7 月27日

    由臺灣高等法院以98年度選上字第1 號民事判決認定原告林

    正二當選無效確定，判決已引用原告林正二於違反選罷法刑

    事案件之相關卷證資料，原告顯已知悉賠償義務人及損害；

    又鈞院97年度選訴字第2 號刑事案件則早於98年6 月11日亦

    已判決，原告林正二應早已於98年6 月11日前閱卷得悉全案

    偵辦情節，無論自99年7 月27日起算2 年或損害發生起算5

    年，其請求權應已罹於消滅時效期間。另原告林正二喪失第

    8 屆立法委員資格、原告陳泰宇喪失第17屆桃園縣議員資格

    ，均係於102 年7 月11日經最高法院以102 年度台上字第27

    87號刑事判決駁回原告就臺灣高等法院101 年度重選上更㈡

    字第30號違反選罷法案件有罪並宣告褫奪公權判決之上訴，

    即應知有損害，且除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263號判決外

    ，原告均於每一審級委任律師代理訴訟或辯護，足以推認原

    告已閱覽卷宗，能知悉全案原貌而知其所謂之賠償義務人，

    故縱自102 年7 月11日起算2 年，其請求權亦已罹於請求權

    時效。

  ㈢又原告指稱員警嚴運和、陳智明製作妨害選舉案件情資提報

    表案情事實欄為不實記載，係以前揭員警之蒐證光碟為其依

    憑乙節，惟該案選舉情資提報非僅以行動蒐證為據，尚包含

    職務報告、餐會出席人員個人資料等，蒐證員警依現場人員

    進出行止及辦案經驗，進而研判後綜合整理文字內容，已難

    遽認內容為虛，且被告歷審裁判中已受無罪判決2 次，實不

    足認上開文件與原告二人喪失立法委員及縣議員資格具相當

    因果關係，況事後均經司法機關依法定程序認定。又原告2

    人涉違反選罷法案件，供述證據部分已審究證據法則後採認

    ，且多引用偵訊及審訊供述，至警詢筆錄則因無證據能力而

    不被採用，亦非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又原告勘驗光碟內

    容記錄不具公信力方式，如何得信其記載內容真實性。

  ㈣再者，原告陳稱員警楊樹瀛、王子恆製作證人潘阿蘭筆錄時

    ，記載潘阿蘭稱：「我有看到林正二有帶同助理或競選團隊

    人員到場，但我不知道是什麼人」有不符事實乙節，但此經

    核對原告所附警詢錄音譯文與筆錄之意旨應無相悖。又原告

    稱員警李立春、邱家瑜、徐聖文於96年11月22日筆錄稱原告

    林正二為平地原住民立委參選人為不實記載云云，惟於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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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陳泰宇、證人黃玉珠之際，原告林正二已係平地原住民

    立法委員參選人，並無不實捏造可言。

  ㈤員警依法行使職權搜證所得資料，由司法機關審認確定原告

    2 人依法喪失立法委員及縣議員之資格，本難逕以不法侵害

    與因果關係聯結，又法官已對證據能力之有無或證明力強弱

    ，一一論述，屬法官依法獨立審判職權，而被告依法調查之

    行為，與法院認定原告2 人成立行賄罪判處徒刑並宣告褫奪

    公權亦無因果關係。且原告請求競選經費損失與未能任職立

    法委員與縣議員亦無因果關係，況係法院判決原告2 人犯投

    票行賄罪成立確定在案，原告所稱名譽權受侵害，尤難認係

    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所致。

  ㈥原告稱被告所屬警員製作證人筆錄時，有不正詢問之情形，

    證人因而於偵訊與審理中乃為不利於原告之陳述云云，惟該

    等證人之警詢筆錄，多因與偵查中、審理中之證述顯不相符

    乙情，逕經法院排除證據能力而不採用為對原告不利之證據

    ，且原告亦未能就證人有其所謂之因警詢不正詢問故於偵查

    、審理中為原告2 人不利證述乙節為舉證。另原告林正二主

    張競選經費損失部分，均未舉證說明其具體開支，且難認定

    開支具體數額為何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被告大園分局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關於

    本件實體事項之任何聲明或陳述。

四、查原告林正二係第6 屆立法委員，於96年11月12日獲政黨親

    民黨推薦為第7 屆立法委員平地原住民選舉區候選人並當選

    ，其後競選第8 屆立法委員亦當選，原告陳泰宇則當選改制

    前之桃園縣第17屆縣議員，原告2 人前於96年11月8 日前往

    桃園縣大園鄉（已改制為桃園市大園區）漁夫碼頭餐廳與特

    定人用餐，遭檢舉有違反選罷法之情事，經警員楊樹瀛、李

    立春、徐聖雯、嚴運和、陳智明、王子恆、邱家榆、廖宇銓

    等司法警察蒐證調查後，移送桃園地檢署提起公訴並提起確

    認原告林正二當選無效訴訟，前開當選無效訴訟，經本院以

    97年度選字第3 號、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選上字第1 號判決

    原告林正二第7 屆立法委員平地原住民選舉之當選無效確定

    ，原告林正二並因此於99年7 月27日自第7 屆立法委員解職

    。違反選罷法刑事案件部分，終經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

    第2787號、臺灣高等法院101 年度重選上更㈡字第30號判決

    原告2 人共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投

    票權為一定之行使，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 年8 月、1 年7 月

    ，並分別宣告褫奪公權1 年5 月、1 年確定，而依選罷法第

    117 條規定，原告林正二第8 屆立法委員職務於102 年7 月

    11日解職，原告陳泰宇桃園縣第17屆縣議員職務亦於同日解

    職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提出之前開臺灣高等

    法院98年度選上字第1 號民事判決、101 年度重選上更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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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號、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2787號刑事判決各1 份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至66頁），堪認為真實。

五、本件之爭點及法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因被告所屬人員於所職掌調查筆錄、妨害選舉案件

    情資提報表為不實記載，並對證人為不正詢問，致使原告林

    正二為法院判決第7 屆立法委員當選無效確定，並使原告2

    人受有期徒刑並褫奪公權之宣告，致使原告林正二於擔任第

    8 屆立法委員任期中，原告陳泰宇於擔任第17屆桃園縣議員

    任期中解職，因此受有立法委員或縣議員薪資、選舉經費及

    名譽權受損之精神上損失等事實，為被告市警局所否認，並

    以上開情詞置辯。是兩造爭執要點為：被告市警局是否為本

    件國家賠償之義務機關？本件原告之國家賠償請求權是否已

    罹於時效？被告所屬公務人員，承辦前開案件是否有故意或

    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致應負國家賠償責任？茲分述如

    下：

  ㈠被告市警局是否為本件國家賠償之義務機關？

  1.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

    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依第2 條第2

    項請求損害賠償者，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

    國家賠償法第2 條第2 項、第9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

    國家賠償法係採國家責任機關賠償制度，亦即雖以國家為賠

    償之主體，但仍以各級行政機關為賠償義務人，觀之國家賠

    償法第9 條之規定甚明（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38號民

    事裁判意旨參照）。且所謂公務員所屬機關，係指將行使公

    權力之職務託付該公務員執行之機關而言，亦即該公務員任

    職及支領俸給或薪資之機關（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13

    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刑警大隊員警嚴運和、陳智明，被告大園分局員警

    楊樹瀛、王子恆、李立春、徐聖雯、邱家瑜及廖宇銓違法執

    行職務請求賠償等語，而嚴運和、陳智明為刑警大隊所屬警

    員（見本院卷第80頁）；楊樹瀛、王子恆、李立春、徐聖雯

    、邱家瑜及廖宇銓則為被告大園分局所屬警員（見本院卷第

    95至99頁、101 至105 頁、121 至124 頁、134 至138 頁）

    ，可知原告主張涉有不法情事之公務員，應為刑警大隊與被

    告大園分局所屬警員而已，並無被告市警局所屬公務員或警

    員直接參與或介入上開情事，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原告主

    張受侵害情事之賠償義務機關應為被告大園分局，至被告市

    警局即非本件之賠償義務機關甚明，是原告請求被告市警局

    負國家賠償責任，已無理由。

  3.況國家賠償法第8 條第1 項規定，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

    知有損害時起，因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

    逾5 年者亦同。而所稱知有損害，須知有損害事實及國家賠

    償責任之原因事實，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3 條之1 亦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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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且所謂知有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指知悉所受損害

    ，係由於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

    法行為，或怠於執行職務，或由於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

    理有欠缺所致而言（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50號判決意

    旨參照）。原告主張所受之損害，即於99年7 月27日由臺灣

    高等法院以98年度選上字第1 號民事判決確定原告林正二當

    選第7 屆立法委員無效，及於102 年7 月11日經最高法院以

    102 年度台上字第2787號刑事判決駁回原告就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選上更㈡字第30號違反選罷法案件有罪並宣告褫

    奪公權判決之上訴，原告2 人因此分別喪失第8 屆立法委員

    與第17屆桃園縣議員之資格，是至遲於前開民、刑事判決確

    定時，即應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縱自102 年7 月11日起

    算，至原告於105 年6 月間向被告請求國家賠償時，其請求

    權應已罹於請求權時效。是以，被告市警局主張時效抗辯，

    拒絕賠償，亦屬有據。

  4.原告雖稱於103 年7 月4 日委請律師閱卷時，方知悉前開員

    警竟於筆錄內為不實之記載，誘導證人為不實之指控云云，

    然原告經被告大園分局於96年11月移送桃園地檢署偵查後至

    102 年7 月11日刑事判決確定期間均為無罪答辯，身為刑事

    案件之被告，自當知稔被訴刑事案件對其不利之證據為何，

    被告將其以違反選罷法移送檢察官偵查，自已掌握對其不利

    之證據，若原告真切認為己身並無涉法情事，當認該等不利

    於其之證據並非真正或不法取得，即應已慮及被告及其所屬

    人員有不法之虞，是其主張有罪判決確定之後，嗣因另案聲

    請閱卷方知悉被告及所屬人員違法云云，洵與情理有違，自

    非可採。

  5.綜上、原告主張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其權利之公務人員，非為

    被告市警局所屬，且原告之國家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經

    被告市警局為時效抗辯，自得拒絕給付。從而，原告主張被

    告市警局應負國家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應屬無據。

  ㈡被告所屬之公務人員，承辦前開案件是否有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原告之權利，致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1.按基於行使公權力所生之國家賠償責任，依據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2 項之規定，其構成要件有：①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

    公權力；②職務行為具違法（不法）性；③人民之自由或權

    利受到侵害；④違反之職務行為與損害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⑤行為人須有故意或過失。所謂違（不）法，係指公務員

    之行為並無法律或命令之依據，或法律或命令已明文規定其

    要件而不依據該要件為行為而言。又國家賠償法第2 條第2

    項所規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係採過失責任主義，以公務員有

    故意、過失為要件，雖公務員如有違背其職務義務之行為，

    即常被推定具故意過失，因此主張成立國家賠償責任之被害

    人，須證明公務員有違背其職務義務之行為而使其受害。即

    被害人仍需先就公務員執行職務行為具違法（不法）性，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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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證之責。又刑事訴訟法第229 條規定：「下列各員，於其

    管轄區域內為司法警察官，有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職權：

    �警政署署長、警察局局長或警察總隊總隊長；�憲兵隊長

    官；�依法令關於特定事項，得行相當於前二款司法警察官

    之職權者。前項司法警察官，應將調查之結果，移送該管檢

    察官；如接受被拘提或逮捕之犯罪嫌疑人，除有特別規定外

    ，應解送該管檢察官；但檢察官命其解送者，應即解送；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未經拘提或逮捕者，不得解送」。同法第23

    1 條規定：「下列各員為司法警察，應受檢察官及司法警察

    官之命令，偵查犯罪：�警察；�憲兵；�依法令關於特定

    事項，得行司法警察之職權者。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

    應即開始調查，並將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司法警察

    官。實施前項調查有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

    勘察」。職是，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即應開始調查，並

    將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官應

    將調查之結果，移送該管檢察官；亦即司法警察官、司法警

    察就犯罪調查，係居於輔助檢察官偵查之地位，發覺有犯罪

    嫌疑即應移送檢察官偵查。

  2.原告主張伊自行勘驗蒐證人員之對話錄音光碟，未見蒐證人

    員間之對話有提及看到任何人攜帶禮物進入餐廳等語，被告

    所屬警員竟於妨害選舉案件情資提報表虛偽記載蒐證中發現

    有人攜帶數袋禮品進入餐廳發放云云，並提出勘驗光碟譯文

    及情資提報表為證（見本院卷第73至80頁）。惟查該情資提

    報表已以刮號註明發現有人攜帶禮品進入餐廳發放，係因經

    由提報單位擴大臨檢時攔檢正要離去之葉見晴等4 人共乘之

    小客車發現4 件新夾克等語，並無關於因蒐證人員發現有人

    攜帶禮品等語之記載，即非虛偽記載錄影蒐證未發生之事實

    ，難認前開情資提報表有何虛偽記載之不法情事。況原告主

    張前開為虛偽登載不法行為之行為人為陳智明、嚴運和，該

    2 人為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所屬公務員，並非被告大

    園分局所屬，原告據以請求被告大園分局賠償，即與國家賠

    償法第9 條第1 項所定未合。

  3.原告又主張其於96年11月8 日前往漁夫碼頭餐廳與特定人用

    餐時尚未成為親民黨立法委員候選人，被告所屬公務人員製

    作調查筆錄卻均記載「林正二平地原住民立委參選人」等語

    ，並提出政黨推薦書、原告陳泰宇、訴外人即證人黃玉珠、

    張進弟、潘阿蘭等人之警詢筆錄為證（見本院卷第95至105

    、121 至124 、134 至138 頁）。惟原告林正二自陳係於96

    年11月12日獲政黨親民黨推薦，並有政黨推薦書可佐（見本

    院卷第100 頁），而上開證人經由被告所屬警員製作調查筆

    錄分別為同年12月18日、同年11月22日，該時原告林正二已

    獲親民黨推薦為立法委員平地原住民候選人，則被告所屬人

    員於製作調查筆錄時，關於原告林正二記載其為平地原住民

    立委參選人，即難認有何登載不實，原告執此主張被告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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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員有執行職務之不法行為，難認有據。

  4.原告復主張被告所屬警員楊樹瀛、王子恆於96年12月18日製

    作證人潘阿蘭筆錄時，明知證人潘阿蘭未為不利於原告林正

    二之陳述，卻於該調查筆錄登載不實內容云云。惟依原告提

    出其所製作警詢筆錄對照錄音譯文表所示（見本院卷第89頁

    ），證人潘阿蘭針對警員詢問「原告林正二有無帶同助理或

    競選團隊人員到場？他助理團隊是甚麼人你認不認識？」等

    節，分別答以「我有」、「不曉得」等語，則警員於製作筆

    錄時於該提問記載證人潘阿蘭答稱「我有看到林正二有帶同

    助理或競選團隊人員到場，但我不知道是什麼人」等語，顯

    符合證人潘阿蘭之陳述，難認有何違背事實。原告另稱警員

    於製作原告陳泰宇筆錄時，故意疏漏「林正二並沒有致贈出

    席人士現金、禮品、服飾或其他財物」之陳述而未予登載云

    云，觀諸原告提出其所製作之警詢筆錄對照錄音譯文表所示

    （見本院卷第115 頁），承辦員警固未將該等內容鉅細靡遺

    一一登載於調查筆錄內，惟承辦員警並未悖離事實故為相反

    或其他不利之記載，更何況原告2 人涉犯違反選罷法刑事案

    件，經法院確定判決認定確實有支付餐飲費用之賄選行為，

    已詳如前述，可見上開警詢已攸關原告陳泰宇己身是否亦涉

    刑事訴追之虞，本難期待其為公正客觀之陳述，蒐證員警根

    據其辦案經驗為相關陳述真實與否之取捨之後，警員縱未將

    所有陳述一一予以記錄，仍屬司法警察製作警詢筆錄本於職

    權取捨證據之適當行使，尚難認有故意在筆錄上虛偽登載之

    不法情事，自不能因此即認被告及其所屬員警有何不法侵害

    行為。

  5.原告再主張警員製作調查筆錄時，有以不正方法詢問證人吳

    庭歡、李菊妹、鄭國祥、陳順來、葉金作、劉秀蘭、林金來

    、吳太郎、陳慶輝及葉彌雄，因此影響該等證人於偵查、審

    判中乃為原告不利之陳述云云。惟前開證人之警詢筆錄，業

    經前揭臺灣高等法院101 年度重選上更㈡字第30號原告違反

    選罷法刑事判決中認定與刑事訴訟法規定之傳聞證據之例外

    情事不符或所述內容為員警引導，而逕予排除警詢筆錄之證

    據能力，致未採用證人之警詢筆錄作為認定原告有罪之不利

    證據（見本院卷第38、39頁），可見縱有原告所稱之不當誘

    導詢問之情形，惟並未經法院採為原告有罪之依據，自與原

    告2 人分別喪失立法委員及縣議員資格毫無因果關係。至原

    告所稱上開證人因於警詢中受不正詢問之影響，進而於偵查

    、審理時遂為原告2 人不利之證述云云，惟其所主張就不正

    詢問如何進而影響證人於偵查、審理時之陳述等節均未舉證

    以實其說，其主張亦難認有據。

  6.綜上，被告大園分局所屬公務人員並無不法行為，縱曾有不

    當引導證人為一定內容之答詢，惟與原告2 人確實係受刑事

    判決認定有罪並宣告褫奪公權確定而遭解職之損害無因果關

    係，自與國家賠償之構成要件不符，亦與民法侵權行為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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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不合。從而，原告本於國家賠償法第2 條第2 項前段、民

    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大園分局賠償

    損害，亦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對被告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就被告市警

    局部分，非國家賠償法第9 條第1 項規定之賠償義務機關，

    原告對被告市警局之起訴，已於法不合，且其國家損害賠償

    請求權亦已罹於時效，經被告市警局為時效抗辯，亦不應准

    許。另就被告大園分局部分，其所屬警員所為上開行為，均

    難謂有何不法，或與原告所受損害間並無因果關係，是其所

    屬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並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原告之自由或權利，被告大園分局亦不應負賠償責任。

    從而，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 條第2 項、民法第184 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各所受之損害1,000 萬元、500

    萬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請求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或舉

    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 條

    第1 項前段、第78條、第85條第1 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6     月    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曾家貽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6     月    9     日

                                書記官  吳秋慧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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